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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5月 16日 17时 45分许，位于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民安

四路 5号 101室的东莞市擎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内发生一起物体

打击事故，造成 1人重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4

年 10月 30日[1]，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横沥镇党委副书记

张超任组长，镇党政综合办、应急管理分局、公安分局、交通分局、

司法分局、经发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总工会等有关单位

人员组成的东莞横沥擎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5·16”一般物体

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查清了事

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事故性质和责任情况，

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提出

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横沥擎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5·16”一

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因事故相关单位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

[1] 2024 年 5 月 16日 20 时 45分许，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横沥分局接报称东莞市擎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一名货拉拉

司机在卸货过程中被货物砸伤。经了解，2024 年 5 月 16日，聂文华在货拉拉平台接单，从东莞市言诚达科技有限公

司运送一批货物到东莞市擎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17 时 38分许，聂文华驾车到东莞市擎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7 时 45分许，在卸货过程中聂文华被货物砸伤。因当时伤者伤情伤势未确定，无法判断是否构成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等级。 2024 年 10 月 24日，聂文华向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横沥分局提供了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初次鉴

定（确认）结论书》，证明其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捌级，东莞市人民政府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成立了东莞横沥擎天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5·16”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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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卸货时疏忽大意，未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铁架重心的平衡，导

致步行式托盘搬运车[2]（以下简称手推叉车）和铁架滑落而引发的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相关单位及人员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东莞市擎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擎天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5NLCT78，注册

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姚凯，成立日期：2020年 12月 9日，住所：广东省

东莞市横沥镇骆边路 41号 1号楼 103室[3]，经营范围：工业机器

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等。该公司为规下企业。

（1）王林波，男，汉族，四川省资中县人，系擎天公司实际

控制人和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

（2）姚凯，男，汉族，四川省资阳市人，系擎天公司法定代

表人，平时负责接发货物及上配件。

2.事故相关单位

（1）东莞市言诚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言诚达公司），

[2]《步行式托盘搬运车》（GB/T26947-2023）第 3.1 条：步行式托盘搬运车：搬运托盘的起升货叉由车轮支撑，在

平整、水平、坚实的路面上由一名步行操作者通过铰接的舵柄进行手推、手拉和手动转向操作，并可通过压动舵柄将

载荷提升到便于移动的一定高度的车辆。

[3]2024 年 10 月 22日，东莞市擎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住所由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民安四路 5号 101

室变更为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骆边路 41 号 1 号楼 1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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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64APQ24，注册资本：人民币壹

佰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谭伟

[4]，成立日期：2021年 3月 22日，住所：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下

沙杨屋南新西七巷 8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五金产品、五金

模具、机箱、机壳、机罩；自动化设备与技术开发。该公司为涉事

货拉拉订单的下单方。

（2）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货

拉拉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WWYQ06A，类型：

分公司，负责人：何冠华，成立日期：2017年 7月 27日，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龙路东城段 123号 125室，经营范围：技

术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等。该公司为涉事

货运业务的平台管理方。

3.聂文华（伤者），男，汉族，江西省九江市人，系涉事货运

司机[5]、卸货人员。

（二）关于涉事铁架卸货义务约定情况

1.根据货拉拉平台信息显示：2024年 5 月 16日 16时 23分，

谭伟在该平台下单，订单费用 112 元（已支付 100 元，待支付 12

元），不包含卸货费用。经了解，货拉拉平台没有装卸货物方面的

[4] 谭伟，男，汉族，湖南省洞口县人，系言诚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生产工作。

[5] 聂文华与天津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签订了《货拉拉司机信息服务协议》（线上接单），天津

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责涉事

司机日常管理，为司机提供线上教育和线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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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条款，通常是由用户下单时与司机自行协商，由司机决定是否

提供装卸货服务，平台不参与。

2.根据言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谭伟陈述，涉事运输服务不包含

卸货，其公司与擎天公司有过口头协议，货物包送不包卸，合作三

年多一直都是这样执行。根据擎天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凯陈述，擎天

公司没有与言诚达公司商定卸货由谁负责，擎天公司的卸货惯例：

小件货物由送货人直接放保安室；大件货物是用叉车拉，货车司机

拉、擎天公司雇请叉车拉或者本公司人员一起抬。

3.根据伤者聂文华陈述，其未参与卸货[6]，言诚达公司没有要

求其帮助卸货，擎天公司也没有要求其卸货。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 5月 16日 16时 23分，言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谭伟在

货拉拉平台下单，订单内容为将擎天公司定制的一批货物（4个铁

[6] 1.根据姚凯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横沥公安分局田坑派出所的笔录，其陈述事发时聂文华在车间内拿了一辆手推叉

车自己一个人把铁架从货车拉到尾板处准备卸下来，但手推叉车突然往下移动，其看见这种情况想过去挡住叉车，但

没挡住，铁架从手推叉车上倒下来压倒聂文华。而根据姚凯 2024 年 11 月 12 日在事故调查组的笔录，其陈述事发时

是聂文华在单独卸货，其本人在车间进门左手边靠窗户的位置拧螺丝，无法看清楚卸货过程，其推测聂文华使用叉车

拉动铁架，铁架失衡砸到其本人；根据聂文华笔录，其陈述因头部受伤，已记不清当时何人在卸货，但陈述其没有卸

货，是擎天公司人员卸货时操作不当，货物失衡砸到他。事故发生时，现场无监控视频，事故现场仅姚凯与聂文华二

人在场，其两人笔录存在矛盾；

2.事故发生前涉事货车车厢装满了铁架，事故发生在卸第一个铁架的过程中，基于此可推断第一个铁架是使用手推叉

车以倒退的方式卸货；

3.姚凯、王中初（事故后参与救援人员）的笔录均显示聂文华受伤时是躺在地上，铁架压在聂文华身上；而聂文华受

伤部位符合使用手推叉车用倒退的方式将铁架拉到尾板时，铁架倾倒砸伤自己的情况；

4.根据聂文华笔录，其陈述卸货时他是站在车厢右侧边操作尾板升降，其陈述之方位不符合现场人员发现其受伤时陈

述的实际情况；

5.现各方均陈述未约定、未支付卸货费用，假设姚凯参与卸货，按常理来说，姚凯作为接收铁架单位人员，其可能用

手推叉车拉铁架，聂文华在旁协助，此假设情况下，姚凯极有可能在铁架倾倒的过程中受伤，但姚凯实际情况中并未

受伤。

基于各方人员陈述，结合事故现场等客观情况，事故调查组予以采信姚凯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横沥公安分局田坑

派出所笔录中关于事发时聂文华单独在卸货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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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运送到擎天公司，聂文华接单。17时 15分许，聂文华驾驶货

车（车牌号粤 SM83D2号[7]）在言诚达公司装载了货物。17时 38

分许，聂文华驾驶货车到达擎天公司，看见厂区大门紧闭，于是聂

文华打电话给收货方擎天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凯。姚凯打开厂区大门

后，告诉聂文华将货车停在厂房内，聂文华将货车倒进厂房内停好

车，将货车的液压升降尾板降到厂房地坪，打开货车车厢门。17

时 45分许，在卸货过程中的聂文华被铁架砸倒。聂文华躺在货车

尾板正后方的地面上，身上压着铁架。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民安四路 5号 101室的擎天公司

厂房内，该厂房为单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 1500㎡，厂房内无

监控视频。聂文华驾驶的货车（见图 1）为轻型厢式货车，车厢高

2.30m、长 4.26m、宽 2.30m；限座 3人，核载 1495kg，总质量 4495kg；

尾板额定最大起重 1.5吨。

[7] 该车辆所有人：东莞市文骅化妆品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成立，

2022 年 11月 4 日注销，聂文华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聂文华自称其注册该公司买车，买车后就注销了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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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涉事货车图片

聂文华被铁架砸伤的位置位于货车车厢尾部（见图 2），事故

现场有救助、擦拭伤者遗留的带有血渍的纸巾、药品外包装袋等，

车厢底部距离地坪高度为 85cm。经现场勘察、测量，涉事铁架重

约 640kg，长 160cm、宽 98cm、高 182cm；涉事手推叉车重约 66kg，

货叉长 110cm、宽（外轮廓）55cm、高 122cm（见图 3、图 4）。

货车车厢内 3个铁架摆放整齐，车厢内铁架采用绳子绑扎固定，没

有出现向尾板移动迹象（见图 5）。涉事手推叉车采用旋转手柄调

整单轮转向增加车轮与地面的摩擦，无其他制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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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聂文华被铁架砸伤所在位置示意图（事发时尾板与车厢齐平）

图 3 涉事铁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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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涉事手推叉车、车厢尾板等尺寸示意图

图 5 车厢内铁架摆放情况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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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起事故造成聂文华受伤[8]，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

准》（GB6441-86）的相关规定，聂文华伤情属于重伤。截至日前，

事故各方正协商处理赔偿事宜，直接经济损失暂时无法统计。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 5月 16日 20时 45分许，横沥应急管理分局接到事故

信息报告后，立即派人到现场了解相关情况。23 时许，横沥公安

分局接到田坑派出所报告，派出警员于 23时 15分许到达事故现场，

对现场进行警戒，疏散无关人员，维持事故现场秩序。5月 17日 0

时 05分，现场勘察工作结束。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姚凯立即前去救援，此时聂文华已经没有知觉。

由于铁架过重，姚凯一个人很难挪动铁架，于是跑到厂房的另一侧，

叫醒正在另一辆货车驾驶位上睡觉的王中初[9]一同回到事发现场。

王中初用吊装带将铁架绑扎固定，姚凯操作桥式起重机将压在聂文

[8] 东莞市横沥医院于 2024 年 5 月 18 日出具的《东莞市横沥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显示聂文华受伤情况如下：（1）

双侧血气胸:（2）失血性休克;（3）创伤性凝血病;（4）后纵膈胸膜及椎前静脉丛撕脱伤;（5）右肺上叶下叶破裂;

（6）双肺挫伤;（7）双侧多发多处肋骨骨折;（8）左上胸膜破裂并胸壁软组织挫伤积气;（9）右侧踝关节开放性脱

位;（10）右顶叶脑挫裂伤;（11）头面部多处皮肤裂伤;（12）C7左侧横突骨折;（13）右侧锁骨骨折;（14）双侧肩

胛骨粉碎性骨折;（15）右腓骨远端粉碎性骨折;（16）左侧坐骨骨折;（17）全身多处皮肤挫伤。2024 年 10 月 24日，

聂文华向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横沥分局提供了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初次鉴定（确认）结论书》，证明其

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捌级。

[9] 王中初，男，汉族，湖南省双峰县人，系擎天公司在“省省回头车”平台上下单运货的货运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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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身体上的铁架吊起。随后，姚凯打电话给擎天公司文员丁佩茹[10]

说有人受伤，让丁佩茹拨打 120急救电话。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4年 5月 16日 17时 45分许，东莞市横沥医院接报。18时

许，医疗急救人员到达事发现场，对聂文华进行抢救后将其送往东

莞市横沥医院继续治疗。5 月 20 日，聂文华被转入东莞市人民医

院治疗。6 月 27 日，聂文华出院。事故发生后，横沥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多次组织涉事单位负责人与伤者进行协商。截至日前，

涉事各方仍在协调沟通中。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本起事故信息报送渠道畅通，属地政府、部门及医疗

机构响应及时、反应迅速、应急处置得当，善后工作有序有效，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聂文华卸货时疏忽大意，将涉事铁架移动至尾板边缘时，措施

不足造成铁架重心失衡，手推叉车和铁架滑落
[11]

，铁架压倒自身
[12]

。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10] 丁佩茹，女，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系擎天公司文员。

[11] 经调查组穷尽调查手段，推断手推叉车与铁架滑落的原因为铁架重心较高，与货叉的接触面小，在尾板上铁架不

稳发生倾斜导致滑落，或聂文华在手拉叉车与货物后退至尾板边缘时踏空，导致叉车与铁架滑落。

[12] 《步行式托盘搬运车》（GB/T26947-2023）第 5.1.3:托盘车应在坚实、平整、水平和铺设好的路面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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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等进行分析，横沥公安分局排除了人

为故意的可能。

四、有关单位和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履职情况

（一）擎天公司

擎天公司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制定车辆装卸载货物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事发前法定代表人姚凯未制止聂文华擅自使用擎天

公司手推叉车卸货。

（二）王林波

王林波作为擎天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

责任制；未组织制定车辆装卸载货物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未组织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督促、检查

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横沥镇村头村委会

横沥镇村头村委会，作为擎天公司的属地村，协助镇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辖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开展日常巡查、安

全监督整治、安全生产宣传和全覆盖检查工作（每季度至少巡查 1

次，对危险性大、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企业每月至少巡查 1次），

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应急处置、信息收集等工作。2024

年 3月至 5月 16日（即自擎天公司迁址至村头村至事发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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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村委会没有组织人员对擎天公司开展过安全检查和安全生产指

导工作。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受伤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聂文华，安全意识淡薄，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

中受伤，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擎天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13]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王林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14]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

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由横沥应急管理分局约谈擎天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主要

负责人王林波，督促其加强卸货作业过程中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加

强安全生产管理，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建议由横沥应急管理分局局长约谈横沥镇村头村委会分管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

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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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的负责人，督促该村加强安全监督整治、安全生产宣传和

全覆盖检查工作。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当事方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

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安全意识淡薄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聂文华安全意识淡薄，导

致手推叉车和铁架滑落，铁架压倒自身。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缺

失。擎天公司未制定车辆装卸载货物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在铁架卸货作业过程中安全监督工作缺失。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防范类似事故发生，提出以下整改防范

措施建议：

（一）发货方和收货方应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约定双

方在货物装卸过程中的安全责任。发货方需确保货物包装牢固、标

识清晰，并提供必要的装卸设备或指导；收货方则需安排专业人员

监督装卸过程，确保操作规范。双方应共同制定应急预案，明确事

故处理流程，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二）收货方应在装卸货现场设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监

督装卸作业，确保操作人员严格按照安全规程操作。同时，现场应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划定装卸区域，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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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操作不当或环境混乱引发事故。

（三）属地村（社区）和相关主管部门应定期对本辖区、本行

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的货运装卸作业进行安全检查，督促企业落实

安全管理制度。同时，主管部门应组织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

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对于频繁发生事故的企业，主管部门应

加大监管力度，责令整改，必要时进行处罚，以推动行业整体安全

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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